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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

间。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19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连步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

为股东）共计 2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674,895,769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50.9702%，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01,374,529股，占本公司总股

份数的 45.689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8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3,521,240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5.280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8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3,521,24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
的 5.2806%。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46,369,3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968%；反对股

份 21,639,9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20%；弃权股份 6,886,4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4,994,8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3.5603%；反对股份 21,639,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2.4711%；弃权股份 6,88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9686%。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46,137,5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830%；反对股

份 21,639,9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20%；弃权股份 7,118,2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4,763,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3.4267%；反对股份 21,639,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2.4711%；弃权股份 7,11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4.1022%。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46,117,5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818%；反对股

份 28,402,9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58%；弃权股份 375,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4,743,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3.4152%；反对股份 28,402,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6.3686%； 弃权股份 37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2162%。

4、审议通过《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46,622,6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119%；反对股

份 21,154,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31%；弃权股份 7,118,2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5,248,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3.7063%；反对股份 21,154,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2.1915%；弃权股份 7,11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4.1022%。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45,818,6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39%；反对股

份 22,144,9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22%；弃权股份 6,932,1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4,444,1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3.2429%；反对股份 22,144,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2.7621%；弃权股份 6,93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9950%。

6、审议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42,329,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556%；反对股

份 28,588,2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7069%；弃权股份 3,97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0,954,6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1.2319%；反对股份 28,588,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6.4754%；弃权股份 3,97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2927%。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54,822,1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15%；反对股

份 19,07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87%；弃权股份 1,000,838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53,447,6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8.4316%；反对股份 19,0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0.9916%；弃权股份 1,000,8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5768%。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53,618,0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296%；反对股

份 17,694,9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65%；弃权股份 3,58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52,243,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7.7377%；反对股份 17,694,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0.1976%；弃权股份 3,58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0647%。

9、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金正大”）持有本公司 1,117,274,529 股回避表决本

议案。 万连步先生持有本公司 384,100,000股回避表决本议案。 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共 1,501,374,52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有表决权股份数 173,521,240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31,570,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75.8239%；反对股份
37,972,2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834%；弃权股份 3,97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31,570,6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5.8239%；反对股份 37,972,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21.8834%；弃权股份 3,97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2927%。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46,073,4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792%；反对股

份 21,890,1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70%；弃权股份 6,932,1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4,698,9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3.3898%；反对股份 21,890,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2.6153%；弃权股份 6,93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9950%。

11、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646,267,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908%；反对股

份 28,285,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88%%；弃权股份 342,1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4,893,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3.5018%；反对股份 28,285,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6.3011%； 弃权股份 34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972%。

12、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 Compo Investco GmbH（原 Kingenta Investco GmbH）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及致歉声明的议案》。

临沂金正大持有本公司 1,117,274,529股回避表决本议案。万连步先生持有本公司 384,100,000股
回避表决本议案。 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1,501,374,529 股不计入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有表决权股份数 173,521,240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2,311,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82.0141%；反对股份
24,277,2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910%；弃权股份 6,93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99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2,3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2.0141%；反对股份 24,27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3.9910%；弃权股份 6,93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9950%。

1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临沂金正大持有本公司 1,117,274,529股回避表决本议案。万连步先生持有本公司 384,100,000股

回避表决本议案。 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1,501,374,529 股不计入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有表决权股份数 173,521,240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7,094,1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84.7701%；反对股份
19,594,9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26%；弃权股份 6,83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7,094,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4.7701%；反对股份 19,594,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1.2926%；弃权股份 6,83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9373%。

1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及注销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议案》。
临沂金正大持有本公司 1,117,274,529股回避表决本议案。万连步先生持有本公司 384,100,000股

回避表决本议案。 临沂金正大及万连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1,501,374,529 股不计入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有表决权股份数 173,521,240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6,923,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84.6717%；反对股份
19,765,6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909%；弃权股份 6,83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46,923,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4.6717%；反对股份 19,76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1.3909%；弃权股份 6,83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937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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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
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21】第 19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并在 2021 年 5
月 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关注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
于本次关注函相关问题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同时部分内容需要中介机构发表意见，为了确保回复内容
准确和完整，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再次申请延期回复关注函。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回复工作，预计
于 2021年 5月 28日之前对关注函相关问题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 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
管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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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 号）

中关于新规施行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适用相关规则
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初步判断本次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2.1 条第（七）项至第（九）项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中第二条、第四条或第五条所述情形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最终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为准。 公司待行政处罚决定书
和差错更正后再行判断是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3.2.1 条第（七）项
至第（九）项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中第二条、第四条或第五条
所述情形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鲁证调查字[2020]18 号）,因公司涉嫌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67）。

近日，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35
号）。

一、《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内容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连步先生、李计国先生、唐勇先生、崔彬先生、高义武先生、

颜明霄先生、郑树林先生、徐恒军先生：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正大）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会调

查完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金正大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金正大通过虚构贸易业务虚增收入利润
2015年至 2018年上半年，金正大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通过与其供应商、客户和其

他外部单位虚构合同，空转资金，开展无实物流转的虚构贸易业务，累计虚增收入 2,307,345.06 万元，
虚增成本 2,108,384.88万元， 虚增利润总额 198,960.18万元， 其中：2015 年虚增营业收入 246,484.44
万元，虚增成本 230,507.99 万元，相应虚增利润总额 15,976.45 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2.20%；
2016年虚增营业收入 847,299.36万元， 虚增成本 742,780.23万元， 相应虚增利润总额 104,519.13 万
元， 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99.22%；2017 年虚增营业收入 613,125.67 万元， 虚增成本 568,077.60 万
元，相应虚增利润总额 45,048.07 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48.33%；2018 年上半年虚增营业收入
600,435.59 万元，虚增成本 567,019.06 万元，相应虚增利润总额 33,416.53 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
的 28.81%, 上述情况导致金正大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和
《2018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二）金正大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金正大未按规定披露其与诺贝丰（中国）农业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1）金正大与诺贝丰（中国）农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披露不准确
万雅君系金正大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万连步的妹妹。 万雅君通过直接持有或者通过他人

代为持有方式，持有诺贝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贝丰投资）100%股权，并能够对诺贝丰投资实施
控制，诺贝丰投资系诺贝丰（中国）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贝丰）控股股东，万雅君系诺贝丰的实际
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以下简称《信披管理办法》）第七十一
条第三项的规定，万雅君为金正大的关联自然人，诺贝丰为金正大的关联法人。

金正大在 2018年、2019年年度报告中将诺贝丰披露为关联方， 披露原因包括金正大持有诺贝丰
10.71%的股权、诺贝丰法定代表人在金正大担任中层管理职务、金正大 2018 年度与诺贝丰发生大额
资金往来。 金正大对其与诺贝丰关联关系披露不准确。

（2）金正大对其与诺贝丰之间的关联资金往来披露不准确
2018年度、2019年度，金正大通过预付账款方式，分别向诺贝丰支付非经营性资金 554,505.44 万

元、252,901.98万元，未按规定在 2018年、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且在《2018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汇总表》《2019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汇总表》 中将与诺贝丰的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性质披露为经营性往来。

上述资金大部分被金正大划入体外资金池、资金池内资金主要用于虚构贸易资金循环、偿还贷款
本息、体系外资产运营等。 截至 2018年、2019年期末，扣除金正大已收回非经营性资金和用于虚构贸
易业务的资金，金正大对诺贝丰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余额分别为 198,307.29万元、275,788.46万元。

2、金正大未按规定披露其与富朗（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诺泰尔（中国）化学有限公司的关联
关系及关联交易

万雅君持有富朗（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朗）、诺泰尔（中国）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诺泰尔）100%股权，系富朗、诺泰尔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信披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富朗和诺泰尔为金正大关联法人。 金正大未在 2018年、2019年年度报告中将富朗和诺泰尔披露为金
正大的关联方。

2018年度金正大向富朗采购货物 3,395.35 万元，销售商品 1,786.27 万元，交易金额合计 5,181.61
万元；2019 年度金正大向富朗采购货物 6,913.75 万元， 销售商品 48,938.82 万元， 交易金额合计
55,852.58 万元，2018 年度金正大向诺泰尔采购货物 7,231,52 万元，销售商品 1,483.8 万元，交易金额
合计 8,715.32 万元；2019 年度金正大向诺泰尔采购货物 2,556.74 万元，销售商品 3,124.06 万元，交易
金额合计 5,680.8万元。 金正大未在 2018年、2019年财务报告中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综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一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4]54号）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一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四十条的规定，金正大在《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中应如实披露其与诺贝丰、富朗、诺泰尔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但金正大未按规定
予以披露。

（三）金正大部分资产、负债科目存在虚假记载
1、金正大虚减应付票据
2018年 7月至 2019 年 6 月，金正大作为出票人和承兑人，通过包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华夏银

行、 浙商银行等四家银行向临沂凡高农资销售有限公司等 7 家参与前述虚构贸易业务的公司开具商
业承兑汇票， 累计金额 102, 800万元， 金正大对其开具的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未进行账务处理， 导致
《2018年年度报告》中虚减应付票据、其他应收款 92,800万元，《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虚减应付票据、
其他应收款 102,800万元。

2、金正大虚增发出商品
为解决大额预付账款余额和虚假暂估存货余额，消化存货盘亏问题，金正大通过领用虚假暂估入

库的原材料和实际已盘亏的存货、虚构电费和人工费等方式虚构生产过程，虚增产成品 254,412.84 万
元，并通过虚假出库过程，计入发出商品科目，同时，金正大还将从诺贝丰虚假采购，并暂估入库的
65,302.33万元货物也计入发出商品科目， 最终形成发出商品 319,715.17万元， 上述情况导致金正大
《2019 年年度报告》虚增存货 319,715.17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14,181.26 万元，虚增负债（其他应付款/
应付职工薪酬）1,435.84万元。

综上，金正大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金正大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总经理万连步决策前述虚构贸易业务，虚增发出商品等事项；知

悉金正大与诺贝丰、富朗、诺泰尔之间真实的关联关系；参与决策金正大向诺贝丰划转非经营性资金；
知悉金正大向部分参与虚构贸易业务的公司开具票据用于融资，时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李计国参
与决策前述虚构贸易业务、向诺贝丰划转非经营性资金、虚增发出商品、虚减应付票据等事项；知悉或
应当知悉金正大与诺贝丰之间真实的关联关系。 时任财务部经理、财务中心总监唐勇参与商议并负责
具体组织实施金正大虚构贸易业务、向诺贝丰划转非经营性资金、虚增发出商品等事项；参与商议虚
减应付票据事项；知悉或应当知悉金正大与诺贝丰、富朗、诺泰尔之间真实的关联关系。 时任董事、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崔彬参与办理诺贝丰、富朗和诺泰尔的工商登记手续，参与安排诺贝丰、富朗和诺
泰尔董事等事项，未能关注并进一步核实诺贝丰、富朗、诺泰尔与金正大的关联关系；参与决策虚增发
出商品事项。 时任董事、副总经理高义武涉案期间曾在参与虚构贸易的相关金正大子公司任职，知悉
并参与虚构贸易业务事项，知悉金正大 2015年以来的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与实际数据不一致。 时任副
总经理颜明霄配合财务部门履行虚构贸易业务、向诺贝丰付款的相关审批程序，参与富朗和诺泰尔对
外付款的审批程序，未能关注并进一步核实诺贝丰、富朗、诺泰尔与金正大的关联关系，时任副总经理
郑树林配合财务部门履行虚构贸易业务相关审批程序；负责诺贝丰、富朗、诺泰尔的项目建设，参与诺
贝丰、富朗、诺泰尔对外付款的审批程序，未能关注并进一步核实诺贝丰、富朗、诺泰尔与金正大的关
联关系。 时任副总经理徐恒军配合财务部门履行虚构贸易业务相关审批程序。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对其任职期间的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以上事实，有金正大相关定期报告和公告、财务资料、会议决议、情况说明，相关客户、供应商提供
的财务资料、情况说明，银行流水和票据查询信息，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金正大公开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
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以及《2018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均存在虚假记载，金正
大上述行为涉嫌违反 201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
款以及第七十九条有关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
形。

金正大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行为涉嫌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及《信
披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 其
中：万连步全面负责决策、组织实施上述违法行为，李计国、唐勇积极组织、参与上述违法行为，未尽勤
勉尽责义务，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万连步的违法情节特别严重，李计国的违法情节较为严重，唐勇
的违法情节严重。 崔彬、高义武、颜明霄、郑树林、徐恒军知悉、参与上述违法行为，未尽勤勉尽责义务，
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此外，万连步作为金正大实际控制人，决策、指使相关人员进行财务造假，隐瞒关联关系及关联交
易，其行为同时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并结合违法行为跨越新旧《证券法》适
用的特别情形，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一）对金正大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万元罚款；
（二）对万连步给予警告，并处以 240 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 120 万元，作

为实际控制人罚款 120万元；
（三）对李计国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四）对唐勇给予警告，并处以 55万元罚款；
（五）对崔彬、高义武、颜明霄、郑树林、徐恒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万元罚款。
当事人万连步的违法情节特别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

会令第 115 号，以下简称《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第四条、第五条第三项和第七项的规
定，我会拟决定：对万连步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当事人李计国的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证券法》
第二百二十一条和《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李计国采取 10
年市场禁入措施。 当事人唐勇的违法情节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禁入规定》第三条第
一项、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唐勇采取 5年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
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
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
传真至我会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或当地证监局， 逾期则
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 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

号） 中关于新规施行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适用相关
规则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初步判断本次涉及的信息披露
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中第二条、第四条或第五条所述情形规定的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最终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为准。 公司待行政处罚决
定书和差错更正后再行判断是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2.1 条第
（七）项至第（九）项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中第二条、第四条或
第五条所述情形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控建设，提高公司规范运
作水平，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
及广大股东利益。

3、《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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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
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秦英林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64 名， 代表 396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289,958,6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140％。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5 名， 代表 287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173,909,8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271%；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9 名，代表 109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16,048,8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7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38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34,733,65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马双双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275,3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2％；反对

201,2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弃权 48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050,32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089％；反对 201,2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57％；弃权 482,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4％。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 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275,3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2％；反对

201,2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弃权 48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050,32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089％；反对 201,2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57％；弃权 482,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4％。

（三）《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275,3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2％；反对

201,2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弃权 48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050,32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089％；反对 201,2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57％；弃权 482,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4％。

（四）《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476,1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9％；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48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251,15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44％；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弃权 482,1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4％。

（五）《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54,820,9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56％；反对

34,74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73％；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99,595,9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0308％；反对 34,745,2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8020％；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2％。

（六）《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564,5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392,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339,5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21％；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7％；弃权 392,51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2％。

（七）《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7,538,4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3％；反对

2,027,8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6％；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2,313,4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690％；反对 2,027,8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8639％；弃权 392,4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2％。

（八）《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35,839,9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67％；反对

53,726,2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62％；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80,614,97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6.9446％；反对 53,726,2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8882％；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2％。

（九）《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565,8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8％；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340,8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27％；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弃权 392,41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2％。

（十）《关于聘任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74,258,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44％；反对

15,21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5％；弃权 48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9,033,45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3115％；反对 15,21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4825％；弃权 48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61％。

（十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565,8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8％；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340,8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27％；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弃权 392,41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565,8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8％；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340,8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27％；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弃权 392,41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十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9,561,6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7％；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96,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336,6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09％；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弃权 396,61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9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十四）《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7,518,3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4％；反对

2,047,9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4％；弃权 392,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2,293,3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604％；反对 2,047,9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8724％；弃权 392,4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2％。

（十五）《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83,099,5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5％；反对

6,401,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6％；弃权 457,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7,874,5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779％；反对 6,401,5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272％；弃权 457,55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949％。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马双双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
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法
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五、 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5
优先股代码：140006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40,775股。 本次回购计划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3,759,330,297元减少至 3,759,089,522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
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816 股票简称：ST安信 编号：临 2021-025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5 月 19 日、5 月 20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管理
办法》（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公司将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核查，经公司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1年 5月 21日开市起停牌一天，5月 24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1-052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杨子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雪忠女士持有大连圣亚旅游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8.08%增加至 9.08%。
公司于 2021年 5月 20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杨子平先生的通知， 称其配偶蒋雪忠女士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282,841 股（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根据相关规定，蒋雪忠女士是杨子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增持前，杨子平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0,409,0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8%；本次增持后，杨子平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1,691,9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8%。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致行动人
基本信息

名称/姓名 蒋雪忠
身份证号 330************120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远洋国际中心 D座 1208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5月 20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增持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减持股
数（股）

增持股份比例
（%）

集中竞价 2021年 5月 20日 A股流通股 1,282,841 1.00
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备注：
1、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杨子

平先生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截至该披露日，杨子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440,091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5%。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2月 26日、2021年 3月 6日、2021年 3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合计增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
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截至 2021 年 3 月 12 日， 杨子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409,0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8%。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等相

关规定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杨子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杨子平 10,409,091 8.08 10,409,091 8.08
蒋雪忠 0 0.00 1,282,841 1.00
合计 10,409,091 8.08 10,409,091 9.08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上表中涉及的股份均为无限制条件流通股。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杨子平先生已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向公司提交《简式权益变动报告》，并通过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信
息披露义务人杨子平先生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将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万元。

杨子平先生 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期间增持 2,799.43 万元，2021 年 3 月 5 日增
持 3,385.42万元，2021年 3月 11日增持 3,513.09万元，累计增持金额为 9,697.95 万元；蒋雪忠女士本
次增持 2,998.95 万元， 杨子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增持 12,696.90 万元， 履行了杨子平先生于
2020年 7月 27日向公司提交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万元的承诺。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杨子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雪忠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11,691,9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8%。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3、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4、公司将继续关注杨子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515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34
债券代码：113030 债券简称：东风转债
转股代码：191030 转股简称：东风转股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东风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之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披露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
信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21-033 号《关于“东
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现就相关信息补充公告如下：

“东风转债” 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2021 年 5 月 26 日期间停止转股，2021 年 5 月 27 日（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之除权（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300911 证券简称：亿田智能 公告编号：2021-033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1 年 5 月 20 日

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月 20日上午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浙锻路 68号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
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伟勇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64,668,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6,666,700股的 60.62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4,666,92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106,666,700 股的 60.62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 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6,666,700股的 0.001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6,666,700股的 0.00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6,666,700股的 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2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6,666,700股的 0.001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64,668,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诚、王舍惟尔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